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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 

项目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 

损毁土地面积 12.3878 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240 万吨/年 

服务年限 (或建设期限) 5.7 年 

专  

 

家 

 

评 

 

审 

 

结  

 

论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修复〔2020〕154 号）文件、《云南省国土资

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

[2017]96 号）文件、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转发的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

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 号）文件、《土地复垦条例》（国

务院令第 592 号）、《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6号）及土地开发整理工

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等相关规程，2024 年 4 月 24 日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组织水工环、土地复垦、林业、经济等 5方面 5个专家对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

队编制的《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会审前审阅报告、会上听取介绍和讨论的

基础上，给出了个人书面意见，2024 年 6 月 26 日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编制人员

提交修改稿经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主审专家、土地复垦方案主审专家及预算评审

专家复核，专家组组长复核后，形成如下专家组评审意见： 

一

一一

一、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 

  

 

云南省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业权人为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

司，其矿山简介如下： 

采矿权人：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震新路 4号财政局办公区 

矿山名称：云南省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经济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240 万吨/年 

矿区面积：0.1157 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1845m～1675m 米 

二

二二

二、

、、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本矿山为新立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年生产规模为 240 万吨/

年；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大型，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等级为一级。评估区内无集中居民居住区分布；评估区内无重

要交通要道或建筑设施；无较重要的水源地；距评估区 500m 以内无自然保护区及旅游景

区；评估区面积约 112.62hm

2

，破坏土地类型主要为旱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评估区

重要程度属于重要区。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确定为一级，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精度等级确定为一级，按照一级评估等级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符合

现行规定。 

（二）本方案确定评估范围面积 112.62hm

2

，野外调查工作持续 3 天，调查矿山现状

破坏土地资源土地面积 0.8570hm

2

。新增露天采场损毁土地方式为挖损，新增排土场损毁

土地方式为挖损，新增截排水沟损毁土地方式为压占，预测新增破坏土地资源总面积

11.3850hm

2

。调查工作面积 2.5 平方公里，填写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表 1份，拍摄照片

15 张，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方案编制工作程序合规，方案要

件齐全。 

（三）本方案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产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与恢复治理现状和

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阐述，内容较全面，可作为方案编制的基础。 

（四）现状评估：含水层影响及破坏较轻；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严重；土地资源

的占用破坏严重，水土环境污染较轻。分为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和一般区（Ⅲ）

三级 3区。 

（五）预测评估：含水层影响及破坏较轻；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严重；土地资源

的占用破坏严重，水土环境污染较轻。分为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和一般区（Ⅲ）

三级 3区。 

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 

位于评估区中部，主要为露天采场、排土场及工业场地等设施，面积 23.9610hm

2

，占

评估区总面积的 21.28%。预测该区诱发新的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险性及危害大；地面



生产设施遭受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大，危险性及危害中等-大。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破

坏较轻、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及影响严重、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破坏和

影响程度严重。 

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 

位于评估区中南部，主要为临时建设用地内的公路、办公生活区、堆料区、堆土场、

堆料场、炸药库等地面设施，面积 12.8193hm

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11.38%。预测该区诱

发新的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危害中等；地面生产设施遭受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

危险性及危害中等。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破坏较轻、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及影响较严重、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破坏和影响程度较严重。 

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一般区（Ⅲ） 

评估区严重区及中等区外围区域，划为预测地质环境影响一般区，面积为 75.8393hm

2

，

占评估区 67.34%。该区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无采矿工程，矿山开采引发地质危害可能

性小，危险性及危害小。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为较轻，

对土地资源破坏为较轻。 

工程措施：露天采场边坡清理，外围修筑截排水沟，监测；开采底盘修建浆砌石挡土

墙，监测； 

植物措施：对矿山露天采场和其他矿山损毁土地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治理，由土地复垦

方案设计。 

监测措施：设置监测点 29 个，监测范围为评估区全境，重点监测露天采场、排土场、

截排水沟、矿山道路、工业场地。 

方案设计恢复治理相关工程措施基本可行，符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基

本要求。 

（六）矿山生产服务 5.7 年，本方案编制年限 5.7 年，方案适用年限 7.7 年；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合理，计价计费合规，矿山生产服务 7.7 年内

估算总费用为 71.04 万元。 

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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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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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

处理方法正确，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

估（概）算依据较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中的项目区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

的方式主要有挖损和压占，项目区内共计损毁土地面积 12.3878hm

2

，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0.8570hm

2

，预测拟损毁土地面积 11.3850hm

2

。矿山开采对土地损毁程度总体上为严重。

项目区未损毁及占用基本农田。 

（三）原则同意本方案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

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为 7.7 年。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3.3878hm

2

，规

划复垦土地面积 12.1925hm

2

，复垦率为 98.42%，复垦方向为旱地 2.4288hm

2

、乔木林地

5.5357hm

2

、灌木林地 4.2280hm

2

。 

（四）原则同意本方案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征地范围线)内，做

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2）合理布置工作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因露天开采造成

对土地的损毁；（3）对露天开采区及损毁严重区布设监测措施，监控点布设基本合理，方

法得当；（4）在场地内增加绿地面积及营造周边防护林，改善和保护了项目区域内的生态

环境。 

工程技术措施：（1）复垦工程措施：清除建(构)筑垃圾，清理场地，覆土并进行植

被恢复，复垦单元区域复垦为旱地、乔木林地及灌木林地合规可行；（2）复垦监测措施：

对项目建设、生产引起的土地损毁及对复垦质量进行监测。 

生物化学措施：（1）对于绿化新增的林地，优选当地优势树种，进行科学种植和精

心管理。（2）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

（3）对旱地进行翻耕、培肥，保证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耕种作物要求。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

过程巾，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的可

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概)算结果，其估算矿山恢复治理总费用为 71.04

万元；矿山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352.98 万元，动态总投资 384.86 万元；复垦土地面积

12.1925hm² (182.89亩)，静态亩均投资 19300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21043 元/亩。 

（七）本复垦方案中对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和费用安排、制定的相关保障措施基本合

理、可行。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根据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编制年度土地复垦实施



计划，定期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

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用从项目生产成本中足额提取、提前

预存、专款专用，因生产建设或不可预见因素等导致损毁土地方式和范围发生变化，预提

的土地复垦费用不能满足复垦需求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方案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分析依据较充分，

选用的恢复治理与复垦措施原则可行，工作部署与计划较合理，投资估算基本符合现行规

定，结论符合实际。专家组同意通过技术评审，请编制单位参考专家组意见修改补充完善

后，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1 洪雪梅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戴光旭 云南省地质灾害研究协会 高级工程师 

3 刘华荣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 朱云辉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5 杨家伟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